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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回复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0630 号）中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问题三：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2022 年末，公司受限货币资金为 2.23 亿元，同比大幅

增加约 2 亿元。其中，新增大额存单 1.96 亿元，新增涉诉冻结资金 0.11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信托产品发生额 1.4 亿元，未到期余额 0.8 亿元；券商产品发

生额 1.6 亿元，未到期余额 0.5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末大额存单的存款银行名称、

期限、利率等，说明新增开展大额存单业务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资金用

途或资产受限情形；(3)报告期内信托及券商理财产品的名称、类型、风险级别、理财机构名称、

投资期限、收益率、产品投向及底层资产情况，说明相关理财资金的安全性，是否存在资金流

向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独立董事对问题(1)、(3)发表意

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实施时确保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日常资金周转以及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具有商业逻辑合理性，不存在其他潜在

的资金用途或资产受限情形，不存在资金流向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亦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问题六：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2022 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6782.46 万元，同比由盈转

亏。同期，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 元(含税)，合计派发

4384.44 万元(均含税)同比增加约 46.70%。请公司补充披露:(2)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及发展阶段、

战略发展规划、盈利水平和资金需求等因素，说明利润分配方案和当期业绩是否匹配，在业绩

由盈转亏的情况下提升现金分红比例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会对公司可持续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请独立董事就问题(2)发表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公司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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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水平、资金需求等因素，本次拟分红金额占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的 1.47%，体现了公司长期

持续分红的政策，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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